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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鉴于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（EVFTA）已在2020年8月1日生效，越南政府于2020年9月18日

颁布第111/2020/ND-CP号法令（第111号法令），其中提到进出口关减免时间自2020年8月1

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逐步实施。

• 本通讯将简介第111号法令的重点内容以及实务上运用时应考虑要点。

• 查看德勤越南发布的协定相关文章，请点击链接EVFTA简介，第11/2020/TT-BCT号施行细则

以及EVFTA相关线上研讨会（英语）。

简介

• 越南进出口税则时程按EVFTA关税减让计划，分为三个阶段执行：2020年8月1日 – 2020年12

月31日；2021年1月1日 – 2021年12月31日；以及2022年1月1日 – 2022年12月31日。

• EVFTA进出口税率优惠的适用条件和程序。

• EVFTA协定涵盖的欧盟成员国/地区名单。

• 2020年8月1日至第111号法令生效日期间报关货物的关税处理：海关机关按规定处理企业溢

缴的关税税款。

法令的关键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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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alert-on-eu-vietnam-free-trade-agreement-evfta-simp-cn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alert-on-circular-no-11-2020-tt-bct-regarding-rules-of-origin-under-the-evfta-simp-cn.pdf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oiM1hBmjis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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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1号法令所载的出口货物税则：

• 按EVFTA内容，对出口至以下地区的货物适用优惠税率：

(i) 欧盟成员国；以及

(ii)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（自2020年12月31日起生效）。

• 已列入第57/2020/ND-CP号法令但未载于EVFTA出口税则的出口货物亦可按EVFTA适用0%税率。

申请适用EVFTA出口税率优惠的条件：

• 证明运往上述目的国家/地区的运输文件（副本）；

• 进口报关单以兹证明越南出口货物已运到欧盟成员国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（自2020年12月31

日起生效）。

备注：越南出口商在出口时适用最惠国（MFN）税率。在出口报关日起的01年内，在提供上述凭证及载明

EVFTA优惠税率后，出口商可以正对MFN关税与EVFTA税率的差额申請退税。海关机关按规定处理并退还企业

溢缴的关税。

越南出口货物至欧盟适用的关税税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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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税配额的规定包括：

• 属于以下税则号栏目的货物： 04.07, 17.01, 24.01, 25.01 ；

• 关税配额内的进口税率；

• 年度配额量；以及

• 关税配额外的进口税率。

第111号法令自2020年9月18日起生效，然而，EVFTA优惠关税可适用于进口报关日在2020年8月1日或之后的

自欧盟进口货物。

备注：针对2020年8月1日至第111号法令生效日期间的出口货物，最惠国（MFN）税率。进口商应在申请退

还税时，提供进口货物符合EVFTA的适足证明。海关机关按规定处理退还溢缴的进口关税。

申请适用EVFTA进口税率的条件：

• 进口货物列于第111号法令的进口税则货物清单；

• 从欧盟成员国；安道尔公国；圣马力诺共和国；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（自2020年12月31日起）以

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保税区出口至越南境内的货物；以及

• 符合EVFTA原产地规定的货物，且出口商应提供“原产地证明”。

备注：依欧盟委员会发布的Ares(2020)1982973公文，欧盟认可的出口货物“原产地证明”包括：

• 已在REX系统注册的适格出口商发出的原产地声明；或

• 任意出口商对总额不超过6千欧元的货物自行签发的原产地声明。

然而由于越南海关仅认定EUR.1及原产地申报表，因此进口方应取得前述文件方可享有EVFTA进口税率

自欧盟进口货物至越南适用的关税税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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